
小润的不幸， 给一家

人带来了巨大的悲痛。

涉事游泳馆大门紧

闭， 警方在门前拉起了警

戒线。

宿迁 6 岁男童小润在

参加第一次游泳课后， 就

再也没有走出游泳馆的

门， 等到他被发现时， 已

经漂在了水面上。 经过一

天多的抢救 ， 7 月 20 日

早上 6 时许， 小润经抢救

无效死亡。 小润的家人在

查看游泳馆监控后看到的

一幕， 心都碎了： 孩子滑

入深水区后， 在水中痛苦

挣扎了约 10 分钟， 竟然

没人发现。

事发
久等不见孩子出来，

妈妈多次要进去寻找

在得知小润溺水遇险的消息

后， 他的姑姑张媛连夜从南京赶了

回来。 据张媛介绍， 小润今年 6

岁， 是自己弟弟家的孩子， 暑期过

后就要上一年级了。 小润的爸爸在

南京工作， 小润的妈妈在位于宿迁

市区西部的苏州宿迁工业园区内的

家中专门带孩子。

这个暑假开始后， 小润的妈妈

决定到离家不远的一小区游泳馆给

孩子报名参加菲特尼斯健身俱乐部

的一个游泳培训班，学费是 680 元，

一共是 12节课，优惠后是 600元。

7 月 18 日晚上 6 点到 7 点，

是小润上的第一次游泳培训课。 因

为当天下着雨， 小润的妈妈把小润

送到游泳馆时晚了几分钟。 孩子进

入更衣室后， 小润的妈妈就在外面

等待着， 等着一个小时后孩子学游

泳结束出来， 接孩子回家。

过了晚上 7点， 小润的妈妈就

不时朝着更衣室门口张望着， 盼望

着儿子的身影出现。 时间一分分过

去了， 迟迟不见孩子出来， 小润的

妈妈有些着急了， 她准备进入游泳

馆内去寻找， 结果被工作人员阻止

了， 被告知家长不能进去。

小润的妈妈无奈去找前台， 又

被告知孩子可能在男洗澡间， 小润

的妈妈又没法进去， 只好请别人进

去帮着找。 不一会， 这人出来告诉

她， 男洗澡间没有小润这个孩子。

就这样， 小润妈妈急得反反复

复地到处找。 “她至少找了四次，

最后有个工作人员看她实在找得着

急了， 就陪着她进入内池去找。”

张媛说， 迟迟看不到孩子的身影，

小润妈妈异常着急， 却又毫无办

法。

抢救
孩子漂上来了， 送到

医院已没有了呼吸

小润妈妈跟着工作人员进去

后， 这个工作人员正好碰到了一个

游泳教练。 教练在问了孩子名字

后， 孩子恰好就是他带的学员。

“那孩子呢？” 小润的妈妈急了。

教练说， 晚上 7点的时候， 第

一批孩子学习结束了， 他就出去接

第二批孩子了， 也不知道小润去哪

了。 “教练当时大喊了几声， 没人

答应， 他就说， 孩子不在馆里， 他

就让孩子妈妈去男更衣室找。” 张

媛说。

在托人到男更衣室又找了一遍

后，还是不见孩子的身影。 此时，小

润的妈妈预感到了不测， 她要求调

看游泳馆内的监控。此时，小润的舅

舅也闻讯赶了过来， 在小游泳馆内

找了几圈后， 他跑出来哭着告诉姐

姐，“孩子找到了， 已经漂上来了。”

小润的妈妈慌忙跑进去， 只见一人

倒背着小润， 正在向下控水。 120

救护车赶到后， 将孩子紧急送到医

院救治， 医生发现孩子只有心跳，

没有血压， 没有意识， 没有自主呼

吸， 符合脑死亡的诊断标准。

医生建议孩子家人放弃治疗，

期间孩子家人一度想把孩子器官捐

献出去， 但医生在检查后发现， 孩

子的心、 肺、 肝脏等器官已经损坏

严重。

在重症监护室里救治了一天多

时间后， 20 日早上 6 时许， 小润

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监控
孩子 挣 扎 近 10 分

钟， 水中还有人在游泳

事发后， 小润的伯伯张先春等

家人到园区派出所看到了孩子溺水

前后的游泳馆内监控。 张先春说，

游泳课结束后， 小润从池子里爬上

去了， 不知怎么的， 又折回去了，

慢慢地滑到了深水区。 “监控上的

时间显示， 从 7 点 02 分 20 秒开

始， 我侄子就开始在池子里挣扎，

可能馆里面比较嘈杂， 没人注意

到。 慢慢地， 孩子脸朝下， 挣扎了

好长一段时间， 有接近十分钟。”

张先春说， 十分钟后， 孩子就浮在

水面上一动不动了。

张先春说， 通过监控视频， 孩

子水中挣扎时， 还有人在游泳， 一

个成人离小润只有 2 米远的距离，

岸上教练正在训练一群小朋友。

孩子的不幸给小润一家人带来

了巨大的打击。 小润的妈妈看到了

年迈的公公婆婆后， 一下子跪倒在

地， 几个人抱在一起， 失声痛哭。

进展
游泳馆已暂停营业，

主要负责人在接受调查

7 月 20 日下午， 记者来到小

润溺水的游泳馆， 看到游泳馆大门

紧闭， 门前已拉起警戒线。 几个住

在附近小区的家长带着孩子准备前

来游泳， 看到紧闭的大门， 都在互

相打听是怎么回事。

记者按照菲特尼斯游泳健身场

馆门头上留下的固定电话， 多次拨

打， 无人接听。 记者设法联系上了

宿迁菲特尼斯健身有限公司的负责

人吴先生， 吴先生表示， 他和小润

的游泳教练正在园区派出所配合调

查， 事发后， 游泳馆一共垫付了

13 万医药费， 游泳馆目前已经暂

停营业， 进行整顿。

20 日下午 5 时 30 分左右， 苏

宿园区管委会给扬子晚报记者发来

了情况通报：“7 月 18 日 19：30 左

右，宿迁菲特尼斯健身有限公司（地

址： 宿迁市通达大道 8 号 1 号楼 1

层东侧） 经营的游泳馆发生一起儿

童淹溺事故， 该淹溺儿童被送往宿

迁市第一人民医院救治，7 月 20 日

上午 6时 15分左右，该淹溺儿童经

抢救无效死亡。下一步，苏宿园区将

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

（来源： 扬子晚报）

男子游泳溺亡 救生员在看手机
健身房被判赔 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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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男童上游泳课溺亡

挣扎近 10分钟无人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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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7 日， 伊先生到

健身区域训练一个小时后又去游

泳， 结果不幸溺亡。 家属认为游泳

馆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事发时，

2 名救生员在低头看手机， 没有及

时发现伊某出现问题。 为此， 刘女

士和一对儿女将游泳池的所有者北

京弘大体育服务有限公司告上法

院， 索赔 139万余元。

2018 年， 北京市一中院做出

终审判决， 维持了一审判决， 认定

弘大公司承担 60%的责任， 伊某自

身承担 40%的责任。 判决弘大公司

需赔偿 80万余元。

六旬男子泳池内溺亡

刘女士诉称， 2017 年 4 月 8

日， 丈夫伊某在弘大体育公司办理

了会员卡， 有效期自 2017 年 5 月

10 日起共两年。 2017 年 11 月 7 日

9 时 53 分， 伊某来到弘大体育公

司的经营场所， 首先到健身区域进

行健身训练， 11 时 46 分来到游泳

馆， 在南侧第二条泳道深水区和浅

水区来回游泳， 当时泳池内包括伊

某共有 3人在游泳， 中途有 1 人离

开。 12 时 03 分 05 秒伊某游至深

水区时开始原地划水， 身体逐渐下

沉， 直至 12 时 03 分 30 秒， 立于

水中， 头部被水面没过， 身体在水

中缓慢挪动， 试图向岸边方向靠

拢， 12 时 04 分 15 秒， 伊某完全

沉入水底， 不再动弹。 在此期间，

救生员高某、 陈某一直坐在泳池岸

边， 并未察觉伊某异常。 12 时 09

分 20秒， 高某起身巡视， 12 时 10

分 15秒， 走到伊某下沉区域观察，

随后取来救生杆碰了碰伊某， 12

时 10分 40秒， 跳下水中将伊某往

岸上拖拽;12 时 10 分 50 秒， 陈某

起身往该方向跑来;二人将伊某拖

上岸， 轮流为伊某进行心肺复苏、

人工呼吸等抢救措施。 随后， 游泳

馆其他工作人员赶来， 并报 120 急

救， 12 时 41 分， 急救人员赶到，

随后将伊某抬走， 送往北京市昌平

区医院进行抢救。 13 时 36 分， 伊

某经抢救无效后， 被宣布死亡。

刘女士认为， 由于弘大体育公

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的溺水

死亡， 从伊某发生下降到趴到水

底， 两名救生员都在相同角落的椅

子上看手机， 到高某起身巡逻时，

另一名救生员还在看手机， 另一名

救生员陈某参与救助时已经八分钟

过去了， 导致错过了黄金的救护

期。 刘女士和儿子将弘大公司告上

法院， 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 精神

损失费等共计 139万余元。

健身房称死者死于心脏病

弘大体育公司则表示不同意原

告的诉求。 弘大公司只认可一名救

生员在看手机， 并表示伊某游泳时

系突然出现身体下沉， 且没有呼救

和挣扎， 工作人员很难发现， 伊某

应属于自身疾病复发导致丧失意识

进而导致溺水死亡。 而在事发后，

刘女士在接受民警询问时， 曾表示

过“之前伊某原来也这样犯过一

次” “检查还是没检查出来过”

等， 伊某的死亡原因为心脏病发，

只是其当时恰巧处于游泳池中， 溺

水的死亡调查结果仅经过尸表检验

而未经尸检， 依据不足。

弘大体育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取得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

营许可证》， 许可项目为游泳 (培

训)， 其中?记有游泳救生员 3 名，

社会体育指导员 (游泳) 3 名? 弘

大体育公司还取得了 《卫生许可

证》? 本案中的两名救生员取得了

救生员资质。 游泳馆的泳池面积为

250 平方米， 游泳馆没有医护人

员， 日常管理中每个班有 2 名救生

员值班。 并提供 《游泳人员须知》

《溺水抢救操作规范》 《游泳救生

心肺复苏流程图》 的照片， 证明其

尽到了告知提示义务。

法院判决：

健身房担责60%

一审法院认为， 弘大体育公司

对于伊某的死亡?有明显过错： 首

先， 弘大体育公司的救生员虽然在

岗， 但是在对伊某的施救上存在重

大过失。 从监控视频可见， 事发时

游泳馆光线较好， 水面上只有 3 人

在游泳 (且有 1 人中途离开 )， 但

救生员?于观察和巡逻， 在伊某发生

异常状况后长达数分钟后才发现， 导

致救助不及时， 显然没有尽到专业救

生员应当?备的足够的注意和救助义

务。 其次， 弘大体育公司未按国家标

准对游泳场所开放与技术要求的规定

设置医务人员， 未对伊某落实深水合

格证验证即允许伊某到深水区游泳，

导致提高了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在危

险发生后不能及时救助、 后果加重的

可能性。 综上， 弘大体育公司未尽合

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 应当

对伊某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与此同时， 游泳对游泳者的体能

及相关身体机能?有较高的要求。 本

案中， 事发时伊某已 60 岁， 在游泳

前已经进行了约一个半小时的健身，

后又坚持继续游泳， 运动量较大， 且

在未游泳技术不熟练的情况下到深水

区游泳。 可见， 不论伊某是否有确诊

的疾病， 都应合理安排运动和休息时

间、 游泳区域等， 避免危险发生。 综

上， 伊某对于自身死亡的后果也?有

一定的过错。 综上， 弘大体育公司应

对伊某的死亡后果承担 60%的责任，

伊某自身承担 40%的责任。

一审宣判后， 弘大体育公司不

服， 提起上诉。 一中院审理后， 驳回

上诉， 维持一审判决。

（本报综合整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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